
教務處　擬辦單
 

擬 辦 人：宋芯茹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22526　
擬辦日期：115/02/02
附　　件：

 

來文摘要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15年01月30日新北文發字第
1150215236號，有關「有關本局暨所屬單位115年度
暑期大專院校學生實習計畫，請貴校協助廣為宣傳，
請查照。」乙案。

 

擬辦意見：
一、檢陳「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15年01月30日新北文發字第

1150215236號，有關『有關本局暨所屬單位115年度暑期
大專院校學生實習計畫，請貴校協助廣為宣傳，請查
照。』乙案。」。

二、請系所逕行將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寄送至新北市政府文化
局，請使用該單位115年度暑期實習生專用信封封面，受
理申請期間自2月23日起至3月31日截止，以郵戳為憑。

(一)相關資訊及檔案請參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：
https://www.culture.ntpc.gov.tw/xceventsnews/con
t?xsmsid=0g295700334178642420&qcat=0G29570277624
5651904&sid=0Q030490642045174688。

(二)除指定文件外，請欲申請實習職缺學生務必填寫
G o o g l e  表 單 ：
ht t p s : / / f o r m s . g l e / g b h e n b d z u n N t q H d 8 8。

三、擬核閱後轉知全校系所周知，並公告於實習中心網頁。
決行層級：一級主管決行
　　　　
 

──批核軌跡及意見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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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序 單位 姓名 意見 辦理時間

 1 教務處 實習與學
生成就中心

宋芯茹 擬請同意。 115/02/02
18:22:40(
承辦)

 2 教務處 實習與學
生成就中心

郭獻文 擬請同意。 115/02/03
13:45:49(
核示)

第1頁  (共2頁)

東海大學

1150001296



 3 教務處  職稱 童
敏瑗 代

教務長
辦公室

. 115/02/03
13:59:05(
核示)

 4 教務處 楊定亞 同意。 115/02/03
14:14:24(
決行)

第2頁  (共2頁)


